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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nTech數位影像典藏館』管理者申請表
	申請單位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姓名
	
	電話/分機or手機
	

	申請人E- Mail
	

	員工編號/學號=  

系 統 帳 號

(與單一登入系統帳密相同)
	


…………………………………………………………………………………………………………………………
	『YunTech數位影像典藏館』使用規範
〈一〉本處僅提供硬碟空間，其系統管理、維護與資料備份由各單位自行負責，圖書資訊處不負
      責保存與維護責任。
〈二〉單位申請人於使用本服務前均須填入完整而正確的單位申請資料。除了可能涉及違法、侵
      權、或違反使用條款、或經處室同意以外，本處不會任意監視、增刪、修改或關閉，或將
      個人資料及單位申請人檔案內容交予第三者。
〈三〉本系統由圖書資訊處資訊應用組建置，係提供單位申請一個公開相簿的空間。所有單位申請於使
      用本服務時，均應遵守下列規定：
1. 單位申請人不得於單位相簿網頁中為任何侵害第三人個人權益之行為，包括且不限於將他人的姓名、地址、電話號碼、電子郵件信箱帳號及連結資料等公開在相簿頁中。
2. 單位申請人不得利用本處從事任何色情、非法交易、或其他不符合中華民國法令規定之行為。一經本處發現或第三人檢舉，本處得不經通知逕行刪除。
3. 單位申請人不得於本服務與個人檔案內散佈或張貼任何誹謗、詐欺、猥褻、色情或其他一切違反法令之言論、圖片或其他資料，亦不得於利用本服務與他人討論或策劃任何非法活動。
4. 單位申請人請注意，切勿利用本服務散播病毒或其他足以破壞或干擾電腦系統或資料的程式，亦不得從事破壞或干擾YunTech數位典藏館相簿服務的系統運作之行為。
5. 單位申請人不得從事任何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或其他權益的行為，單位申請人應擔保其所上傳、發送或刊載之所有資料，其相關權利係屬單位申請所有或經權利人合法授權。
6. 單位申請人將儲存在本服務的圖片放到外部網站時，必須包含一個連回本服務的連結，使一般網路使用者在點選該連結後，可以回到本服務瀏覽該張完整圖片。
〈四〉如果你違反了本使用規範，本處保留隨時暫時停止提供服務、或終止提供服務之權利，本
      處並有權逕行移除該等違反規定之檔案、圖片，你不可以因此而要求任何賠償或補償。涉
      及不法行為時，本處並得直接移送司法警察機關調查和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智慧財產權宣
      導及執行小組設置。
〈五〉單位申請人均明白亦瞭解所有相簿內容都是由網路使用者上傳及刊載，該等內容除不代表
      圖書資訊處-資訊應用組之立場外，並由上傳各該內容之人自行對相簿內容負責。如果單位
      申請人使用相簿服務上傳圖片及文字，即表示同意無償授權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得因推廣或行
      銷本校或相關活動之目的，使用、重製、散布、改作、編輯、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公開發
      表該等相簿內容，包括且不限於經由YunTech 首頁及電子發布、以及其他名稱之電子報公開
      傳輸。
〈六〉建議您定期登入您的相簿帳號，針對有無登入使用之紀錄，單位申請人同意以本處YunTech
     數位影像典藏館服務系統內所留存之紀錄為準。
〈七〉本處保留隨時修改本服務使用規則的權利，修改後的服務使用條款將公佈在本處之網站上，
本處不另行個別通知使用者。
本人已閱讀並同意遵循『YunTech數位影像典藏館』使用規範要點


簽名：                                 年     月    日 

	申請人
	申請單位主管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承辦單位

	承辦人
	組長
	處長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備註:

1. 填寫前請詳細審閱「YunTech數位影像典藏館使用規範」後，簽署同意並送主管核章，逕送至圖書資訊處資訊應用組，圖書資訊處收到申請表後，於3個工作天內完成審核，並寄發電子郵件通知申請者。

2. 填寫申請表如有疑問，請洽分機2633、2691。申請表填妥後，請送圖書資訊處資訊應用組王照欽先生或吳政謀先生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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